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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财产保险附加仓储液体短量变质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财产基本险》或《财产综合险》或《财产一切险》（以下

简称为“主险”）后，方可投保《附加仓储液体短量变质保险》（以下简称为“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为

准。

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不明原因造成的被保险液体化工品下列损失，保险人按照

本附加险和主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 被保险液体化工品的短少、渗漏；

（二） 被保险液体化工品的玷污或变质损坏。

第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抢救、避免或减少被保险液体化工品损失所发生

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也负责赔偿。

除外责任

第六条 对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 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引起的损失和费用；

（二） 属于被保险液体化工品正常损耗范围内的损失；

（三） 由于被保险液体化工品所有人引起的损失；

（四） 由于被保险液体化工品运输方引起的损失；

（五） 在保险责任开始前，被保险液体化工品已存在的品质不良或数量短差所造成的

损失；

（六） 同一品种不同品质或批次的液体化工品因拼罐存储所造成的损失；

（七） 因储罐、管道存在质量缺陷造成储存的液体化工品的损失；

（八）被保险人依据合同或协议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即使没有这种合同或协议，被

保险人依法仍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在本款责任免除范围内；

（九）保险单中载明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本附加险免赔额；

（十） 其他不属于本附加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和免赔额

第七条 本附加险的保险金额按近二年月仓储平均余额和投保当年计划月仓储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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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附加险的各项赔偿限额由保险合同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八条 本附加险的免赔额由保险合同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九条 被保险液体化工品卸离原运输工具装至岸上储罐前，被保险人应取得下列检验

证书；否则，保险人对液体化工品因短少、渗漏、玷污或变质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保险责任，

不负责赔偿。

（一） 岸上储罐在罐装液体化工品前，被保险人必须按有关操作规范要求进行清洁。

（二） 液体化工品卸离原运输工具前的数量、温度、湿度等必须由商品检验局或相同资

质的检验机构详细检验并出具证书。

（三） 液体化工品卸离原运输工具前，还须由商品检验局或相同资质的检验机构抽样化

验并出具合格证书，证明卸载时确无玷污、变质或品质不良。

第十条 被保险人应详细记录每一罐计量表的读数、变动及变动原因，并对保险人的查

验给予配合；否则，对于保险人无法查验的损失部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十一条 被保险人应遵守有关操作规程，聘用技术及技能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对

于因不具备要求资质的工人或技术人员的行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十二条 被保险人应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对储罐、管道等存储设施定期做好检测、维

修和保养工作，使之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否则，对于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

第十三条 被保险人发现液体化工品发生或可能发生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应：

（一）立即通知保险人；

（二）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防止或减少液体化工品的损失；

（三） 申请商品检验局或相同资质的检验机构对储罐内的液体化工品作一次或数次抽

样化验，出具确定当时品质状况的证书；

（四） 如发现被保险液体化工品的短少和损失是由于第三方行为所造成的，应以书面

方式向他们提出索赔，必要时还须取得延长时效的认证。

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上述四款的规定，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损失或扩大部分的损失有

权拒绝赔偿。

第十四条 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

赔偿处理

第十五条 如被保险液体化工品经检验和化验证明已发生短少或损失时，必须同卸载时

的检验和化验报告相比较，估定损失数额。

第十六条 如根据化验报告中的鉴定，被保险液体化工品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玷污或

变质损坏时，保险人按被保险液体化工品原等级与等级下降后的差价或对玷污或变质损坏的

被保险液体化工品进行加工处理的损耗和费用进行赔偿。

第十七条 发生损失时，若保险金额等于或高于当月仓储余额，按实际损失扣除免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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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赔；若保险金额低于当月仓储余额，保险人按下列方式计算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出险当月仓储余额×损失一免赔额

短期费率表

保险期间 年费率的百分比

1个月以下（含 1 个月）

1－2 个月（含 2个月）

2－3 个月（含 3个月）

3－4 个月（含 4个月）

4－5 个月（含 5个月）

5－6 个月（含 6个月）

6－7 个月（含 7个月）

7－8 个月（含 8个月）

8－9 个月（含 9个月）

9－10 个月（含 10 个月）

10－11 个月（含 11 个月）

11 个月以上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